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一、現行法定職掌： 
 　（一）市選舉委員會職掌： 
     1.關於立法委員、市議員、市長選舉、罷免事務及監察之辦理

事項。 
  　 2.關於里長選舉、罷免事務之計畫、辦理事項。 
  　 3.關於里長選舉、罷免之監察事項。 
  　 4.關於依法發佈選舉、罷免之公告事項。 
  　 5.關於里長選舉候選人資格審定、選舉、罷免結果之審查及當

選證書之製發事項。 
  　 6.關於選舉、罷免事務進行程序之訂定及選舉宣傳之策劃、辦

理與協調事項。 
  　 7.關於投票所、開票所之設置及管理事項。 
  　 8.其他有關公職人員選舉、罷免事項。 
 　（二）內部分層業務： 
  　 1.主任委員執行委員會決議，綜理本會事務並指揮監督所屬職

員。 
  　 2.總幹事承主任委員之命，處理本會事務，置副總幹事一人襄

助之。 
  　 3.第一組、第二組、第三組、第四組、行政室承總幹事之命分

掌各該組室事務。（不辦理選舉、罷免期間不設置第二組、
第三組）。 

 　（三）組織系統： 
 

委 員 會 
｜ 

主 任 委 員 
｜ 

總 幹 事（副總幹事） 
｜ 

政  人  會  第  行  第  第  第 
風  事  計  一  政  二  三  四 
室  室  室  組  室  組  組  組 

 
 

註：員額編制：副總幹事 1、行政室主任 1、組長 2、組員 3、辦事員
1、書記 2、技工 1、工友 2人、計員 10 名、工 3 名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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二、前年度及上年度已過期間計畫實施及預算執行情形： 
（一）前 93 年度計畫實施成果及決算情形： 
甲、93 年度計畫實施成果： 
 

業  務  計  畫 實   施   概   況 實  施  成  果

 
歲入部分： 
 
罰款及賠償收入 
 
其他收入 
 
歲出部分： 
 
選舉業務 
 
 
地方選舉委員會行政
業務 
 
 

 
 
 
沒收後選人保證金 
 
收回委員已核銷兼職交通費
 
 
辦理第 11 任總統、副總統選
舉及第六屆立法委員選舉。
 
辦理一般行政業務，文書、
庶務、出納、人事、歲計、
會計等事務。 
 

 
 
 
 
 
 
 
 
 
 
 
維持經常行政工作業務
之推展。 
 
 
 

乙、93 年度決算情形： 

單位：新臺幣千元 

科 目 名 稱
全年度 

 
預算數 

預 算 增 減 數

合 計

決 算 數 

餘絀數動 支 第
一 預 備

金 

動 支 第
二 預 備

金 
小計 收付實

現 數

權 責
發 生
數 

合 計 

歲入部分 

罰款及賠償收入 

 

其他收入 

 

歲出部分 

 

選舉業務 

 

地方選舉委

員會行政業

務 

 

 

600 

 

－ 

 

 

 

48,96

8 

 

13,27

4 

－

－

－

2,412

－

2,412

－

51,38

0

13,27

4

8

00

3

46,690

13,061

 

 

 

 

 

 

 

78 

 

80

0 

 

3 

 

 

 

46,768 

 

13,061 

-2

00　
-3

　  4,61

2

213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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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二）上（94）年度已過期間（自 94 年 1 月 1 日起 94 年 7 月 31 日

止）計畫實施及預算執行情形： 

 

甲、94 年度計畫實施情形： 

 

業 務 及 工 作 計 畫 實 施 概 況實 施 成 果

地方選舉委員會行政業

務 

一、維持經常行政工作。

二、邀請專家學者或實務

人員，進行選舉罷免

專題研究建立選舉

罷免理論，改進選務

行政。 

三、編印其他選務資料，

分發各界參考。 

四、對現有選舉法規，參

酌實際運作，召集會

議會商研討，以使選

舉業務更臻周全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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乙、94 年度已過期間（94 年 1 月 1 日起至 94 年 7 月 31 日止）預算

執行情形： 

單位：新臺幣千元 

科 目 名 稱 
全年度
預算數

 

截至 7 月

底分配數

　 

 
 

截至7月
底實收或
實付累計

數  
 

 
 
 

暫付款
 
 
 

 
合 計 

 

 
分配數餘
額 

 

 
執行率 

 

歲出部分 

選舉業務 

地方選舉委員會行政

業務 

22,979

13,805

22,979

10,039

19,855

9,402

 

 

 

19,855

9,402

 

3,124 

637 

 

86.40％ 

93.65％ 

 

（三）本（95）年度施政（業務及工作）計畫重點及預算提要 

甲、95 年度施政計畫重點： 

業 務 及 工 作 計 畫 實 施 概 況實 施 成 果

地方選舉委員會行政業

務 

一、維持經常行政工作。

二、邀請專家學者或實務

人員，進行選舉罷免專

題研究，建立選舉罷免

理論，改進選務行政。

三、編印其他選務資料，

分發各界參考。 

四、對現有選舉法規，參

酌實際運作，召集會議

會商研討，以使選舉業

務更臻周全。 

一、一般行政業務工作得

能維持繼續推行。 

二、經常性之選務工作繼

續加以研究，使其不致

中斷，俾資選務行政更

臻周全，以利業務之推

行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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乙、95 年度預算提要： 

單位：新臺幣千元 

科目名稱 
全 年 度 預 算 數

合 計經 常 門 資 本 門

 

歲出部分： 

 

地方選舉委員會行政業務 

14,378

14,378

 

14,378 

 

14,378 

－

－

 



款 項 目 節 科 目 編 號 科 目 名 稱
本 年 度

預 算 數

上 年 度

預 算 數

本年度與上

年 度 比 較
說 明

1 0003000000 行政院主管 14,378   13,805    573      

1 0003600000 中央選舉委員會及所屬 14,378   13,805    573      

3803600000 民政支出 14,378   13,805    573      

1 3803601100-0 地方選舉委員會

行政業務

14,378   13,805    573      1.本年度預算數

14,378千元，包括

人事費11,943千元

，業務費2,411元，

獎補助費24千元。

2.本年度預算數之

內容與上次預算數

比較如下：人事費

較上次預算數增列

589千元，業務費較

上次預算數減列22

千元，獎補助費較

上次預算數增列6千

元。

臺灣省臺南市選舉委員會

歲出機關別預算表

單位：新臺幣千元                   中華民國95年度經資門併計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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